


1、关联方名称：青岛歌尔机器人有限公司 

   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国展财富中心 3 号楼 5 层 501 户 

法定代表人：姜迅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整(人民币)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10 日 

主营业务：机器人、计算机技术科技、网络科技、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

相关技术服务、咨询、开发及转让；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，计算机相关的

软硬件开发、系统集成及网络工程、电力工程、机电工程（不含特种设备），

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；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歌尔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%股权。 

青岛歌尔机器人成立不足一年，控股股东歌尔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3,224,215.43 3,279,441.44 

负债总额 1,677,615.90  1,738,406.78  

净资产 1,546,599.53 1,541,034.66 

 2017 年 2018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2,562,871.79 846,568.79 

营业利润 223,904.11 28,852.41 

净利润 178,839.73 22,073.05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,600.00 67,570.16 

注：2018 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。 

2、青岛歌尔机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3、关联出售股权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





净资产  552.85   -1,239.42  

 2017 年 2018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 518.99   302.18  

营业利润  -447.15   -1,800.22  

净利润  -447.15   -1,792.2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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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方：甲方：公司及上海歌尔(分别与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)；乙方：青

岛歌尔机器人 

2、股权转让 

（1）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所持上海歌尔机器人的 100%股权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

意受让。 

（2） 甲方同意出售而乙方同意购买的股权，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

及权利。 

3、交易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

（1）甲方同意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所规定的条件，以合计 1,100 万元(公司

转让价 990 万元,上海歌尔转让价 110 万元)将合计持有的 100%股权转让给乙方，乙

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。 

（2）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： 

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各方签订转让协议，并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方

式支付转让价款，资金到账之日起 15 日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。 

协议生效后，上海歌尔机器人对公司的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将在 2018

年 12 月 31 底前支付完毕。 

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海歌尔机器

人将成为青岛歌尔机器人全资子公司。公司与青岛歌尔机器人、上海歌尔机器人均

各自独立经营，在资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和业务方面严格分开，不存在相互依赖

的情况，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负面影响，不会形成同业竞争。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出售股权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增强内部协调能力，提高公

司整体治理水平。 

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变化，不会对公

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



1、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(众华评报字[2018]

第 160 号)； 

5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




